
6.2.7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、评价。

本条要求住宅建筑和宿舍建筑每户均应设置空气质量监控系统，

公共建筑主要功能房间（除走廊、核心筒、卫生间、电梯间等非功能

空间外，承载实现相应类型建筑主要使用功能的房间）均应设置空气

质量监控系统。

对于安装监控系统的建筑，系统至少对 PM2.5、PM10、CO2分别进

行定时连续测量、显示、记录和数据传输，监测系统对污染物浓度的

读数时间间隔不得长于 10min。其中 CO2监测要求主要针对公共建筑中

间歇性人员密集的主要功能房间，如大会议室、商场、展馆、影院

等。

本条旨在引导保持理想的室内空气质量指标，必须不断收集建筑

室内空气质量测试数据。空气污染物传感装置和智能化技术的完善普

及，使对建筑内空气污染物的实时采集监测成为可能。当所监测的空

气质量偏离理想阈值时，系统应做出警示，建筑管理方或使用方应对

可能影响这些指标的系统做出及时的调试或调整。将监测发布系统与

建筑内空气质量调控设备组成自动控制系统，可实现室内环境的智能

化调控，在维持建筑室内环境健康舒适的同时减少不必要的能源消

耗。


